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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文件

京交停车发〔2021〕19 号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关于做好调整道路停车费
催缴及行政处罚相关工作的通知

各区停车管理部门:

为巩固提升道路停车改革成效，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北京市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市

人大会常委会公告〔十五届〕第 61 号，以下简称《决定》）及《政

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我委制定印发了《关于调整道路停车费

催缴及行政处罚工作的意见》（京交停车发〔2021〕17 号，以下

简称《意见》），现就相关工作具体要求通知如下。

一、缴费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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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停车管理部门要在车辆驶离车位 30 日内，对未及时缴

费的车辆通知其缴费，具体要求如下：

1.在车辆驶离车位后，通过“北京交通”APP 消息推送功能

对已绑定车辆的用户推送缴费通知；

2.在车辆驶离车位后第 10 天，对“北京交通”APP 消息推

送未成功的未缴费车辆发送缴费通知短信；

3.每月 11 日至 15 日（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至第一个工作日，

后同），在区政府门户网站上发布上月 20 日至本月 5 日期间的道

路停车缴费通知公告；

4.每月 25 日至月底，发布本月 6 日至 19 日期间的道路停车

缴费通知公告；

5.停车管理员每日现场通过手持 POS 机打印缴费通知单并

留置于车辆醒目位置；

6.停车管理部门可结合实际情况，通过电话等方式通知未能

成功推送消息或发送短信的未缴费停车人尽快缴费。

二、补缴期工作

各区停车管理部门在 45 天补缴期内，应完成对缴费期未缴

费车辆的两次催缴，具体要求如下：

1.在缴费期满后，通过“北京交通”APP 消息推送功能对已

绑定车辆的用户推送催缴通知；

2.在补缴期第 10 天，对“北京交通”APP 消息推送未成功

的未缴费车辆发送催缴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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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月 11 日至 15 日，在区政府门户网站上发布上月 20 日

至本月 5 日期间欠费车辆的第一次催缴公告，以及上月 6 日至上

月 19 日期间欠费车辆的第二次催缴公告；

4.每月 25 日至月底，发布本月 6 日至 19 日期间欠费车辆的

第一次催缴公告，以及上月 20 日至本月 5 日期间欠费车辆的第

二次催缴公告；

5.停车管理员每日现场通过手持 POS 机打印催缴通知单并

留置于车辆醒目位置；

6.停车管理部门可结合实际情况，通过电话等方式催缴未能

成功推送消息或发送短信的停车人尽快补缴欠费。

三、行政处罚

（一）欠费订单审核

各区停车管理部门应尽快审核完成经催缴仍未补缴的欠费

订单，建议于每月 10 日前审核完上个自然月的全部经催缴后仍

未补缴的欠费订单，生成待处罚案件。

（二）处罚标准

依据《条例》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对欠费行为按以下标准实

施行政处罚：

在一个自然月内，同一车辆在同一行政区累计欠费金额 300

元（含）以下的，处 100 元罚款；累计欠费金额 300 元以上 500

元（含）以下的，处 300 元罚款；累计欠费金额 500 元以上 800

元（含）以下的，处 500 元罚款；累计欠费金额 800 元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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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800 元罚款。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条和第三十三条的

规定，各区停车管理部门对在一个自然月内，同一车辆在同一行

政区累计欠费金额在 50 元及以下的轻微违法行为，补缴欠费后

不予行政处罚。

在本市各区发生的欠费行为按行政区单独计算，同一车辆在

多个区产生欠费行为的，由欠费行为发生地所在区的停车管理部

门分别进行催缴和处罚。

（三）处罚实施

各区停车管理部门应当设立执法服务窗口，并做好线上违法

处理系统的电子签章签名授权工作，提供线上及线下两种违法处

理方式，根据欠费车辆的停车电子收费记录等材料，依法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

停车人可通过“北京交通”APP 或前往欠缴道路停车费所在

区停车管理部门执法服务窗口接受违法处理。

四、实施日期

《意见》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适用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形成的道路停车欠费行为，即指自 2021 年 12 月 1 日起驶离

道路停车位的计时收费订单，按照《意见》规定的催缴处罚工作

流程与标准执行。

五、存量欠费订单处理

2019 年 1 月 1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未在缴费期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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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缴费的欠费行为，按照形成日期，分别按照《关于加强道路停

车费催缴及行政处罚工作的意见（试行）》（京交函〔2018〕1651

号）和《关于加强道路停车费催缴及行政处罚工作的意见》（京

交函〔2019〕1707 号）要求，进行审核及催缴，不设置补缴期。

对于达到当时处罚标准的欠费行为，通过线上或线下违法处

理系统，以《意见》规定的处罚标准实施行政处罚。

六、工作要求

（一）严格按照本《通知》规定的时间和方式，通过短信、

电话、现场告知或者公告等方式，完成缴费通知和两次催缴工作，

确保依法履行道路停车费收缴、催缴及行政处罚的各环节职责，

避免产生可能引发败诉的程序瑕疵。

（二）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道路停车电子收费有关工作的

通知》（京交函〔2019〕959 号）要求，及时、规范审核道路停

车“有效”订单，切实履行管理主体责任。同时，要加强同级财

政和执法监督，确保政府非税收入应收尽收。

（三）同本行政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管理部门建立好工作机

制，加强沟通，明确网站公告栏目发布流程，并按照区司法局要

求，做好行政处罚案件公示、统计等工作，确保公告发布、处罚

信息公示渠道畅通、要素齐全。

（四）按照全市统一标准规范，使用 12328 平台向停车人发

送缴费通知和催缴提示短信，做好人员、设备和资金保障，设置

执法服务窗口，充实执法力量，配备安装执法设备，确保道路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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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费全额纳入区级财政，罚款按规定上缴区级国库。

（五）做好执法人员培训，严格落实催缴处罚相关文件规定，

按照《决定》和《意见》要求，对欠缴道路停车费违法行为实施

催缴和行政处罚。同时，做好对停车人教育引导工作，进一步贯

彻“停车入位、停车付费、违停受罚”的停车理念。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2021 年 12 月 28 日

（联系人：尹志鑫；联系电话：57070534）

抄送:各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各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28 日印发


